
製表日期：103年05月14日表56-3-2(100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2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00000000第2分位

00000000第3分位

00000000第4分位

00000000第5分位

00000000第6分位

00000000第7分位

245793431724158713917730701471708165763926948512880781第8分位

262392885448165107422741311524578214763527811403404196第9分位

2789221393055166192427760571541229265536228021883916321第10分位

2917201961212168150733509991557481322697328309804500472第11分位

3043382616576170702140192591587417389965629010755213314第12分位

3282403391108173587347987411633001469587029931356056003第13分位

3593624319184177042657302481687227564704931180407077862第14分位

3979865462781181259868773931767548683234232875048352299第15分位

44720069169291895904836563318804048350133353807010007799第16分位

5680459975791231065411718401230913511716881438798313795729第17分位

82542516263259266199818099832296435518402189543088220868716第18分位

126575329556390337651531667152414333932433976725368235544319第19分位

333272823073012758910982332884971329040124068780014017310241414709第20分位

363032519 58036839 342353505 37357825 334739413 29743733 313903584 8907904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